
００００２４

招商地产

Ｂ１３

００００３７

深南电

Ａ Ｂ２０

００００５０

深天马

Ａ Ｂ１

００００６０

中金岭南

Ｂ９

００００６６

长城电脑

Ｂ２０

０００４０２

金融街

Ｂ４

０００４０３ Ｓ＊ＳＴ

生化

Ｂ２４

０００４１９

通程控股

Ｂ８

０００５２１

美菱电器

Ｂ４

０００５４４

中原环保

Ｂ１６

０００５５３

沙隆达

Ａ Ｂ１５

０００５５８

莱茵置业

Ｂ１３

０００５９２

中福实业

Ｂ９

０００５９５ ＊ＳＴ

西轴

Ｂ１２

０００６０１

韶能股份

Ｂ１５

０００６２５

长安汽车

Ｂ３

０００６６５

武汉塑料

Ｂ１５

０００６６６

经纬纺机

Ｂ１３

０００６７８

襄阳轴承

Ｂ２４

０００７０７

双环科技

Ｂ９

０００７０９

河北钢铁

Ｂ１

０００７１２

锦龙股份

Ｂ１０

０００７２５

京东方

Ａ Ｂ１９

００００１６

深康佳

Ａ Ｂ１１

深市主板

０００７３１

四川美丰

Ｂ７

０００７３６

重庆实业

Ｂ１９

０００７６０

博盈投资

Ｂ１８

０００７９３

华闻传媒

Ｂ５

０００８１５ ＊ＳＴ

美利

Ｂ１７

０００８６２

银星能源

Ｂ２０

０００８９５

双汇发展

Ｂ１

０００８９９ ＊ＳＴ

赣能

Ｂ１７

０００９０６

南方建材

Ｂ８

０００９２２ ＳＴ

阿继

Ｂ１２

０００９２９

兰州黄河

Ｂ２

０００９４８

南天信息

Ｂ７

０００９５９

首钢股份

Ｂ４

０００９６５

天保基建

Ｂ１７

０００９８８

华工科技

Ｂ１５

００１６９６

宗申动力

Ｂ１９

００２０４５

广州国光

Ｂ１５

００２０４６

轴研科技

Ｂ３

００２０５２

同洲电子

Ｂ１７

００２０５４

德美化工

Ｂ１５

００２０６５

东华软件

Ｂ６

，

Ｂ７

００２１００

天康生物

Ｂ２３

００２１２２

天马股份

Ｂ２１

００２００５

德豪润达

Ｂ２４

深市中小板

００２１３８

顺络电子

Ｂ１１

００２１４３

高金食品

Ｂ１５

００２１４５ ＊ＳＴ

钛白

Ｂ２１

００２１５１

北斗星通

Ｂ２

００２１６２

斯米克

Ｂ２１

００２１６６

莱茵生物

Ｂ９

００２１６７

东方锆业

Ｂ２

００２２０２

金风科技

Ｂ１８

００２２１１

宏达新材

Ｂ１２

００２２３８

天威视讯

Ｂ１６

００２２４０

威华股份

Ｂ４

００２２４３

通产丽星

Ｂ１６

００２２６２

恩华药业

Ｂ４

００２２７０

法因数控

Ｂ１４

００２２７３

水晶光电

Ｂ２２

００２２７９

久其软件

Ｂ７

００２３０９

中利科技

Ｂ８

００２３１０

东方园林

Ｂ７

００２３２０

海峡股份

Ｂ３

００２３４１

新纶科技

Ｂ１２

００２３４２

巨力索具

Ｂ１８

００２３４４

海宁皮城

Ｂ１

００２３４７

泰尔重工

Ｂ１６

００２３５４

科冕木业

Ｂ２２

００２３６５

永安药业

Ｂ２４

００２３７３

联信永益

Ｂ１９

００２３８１

双箭股份

Ｂ８

００２３９８

建研集团

Ｂ８

００２４０７

多氟多

Ｂ１４

００２４１６

爱施德

Ｂ１１

００２４５３

天马精化

Ｂ４

００２４６１

珠江啤酒

Ｂ１１

００２４７５

立讯精密

Ｂ１１

００２４８１

双塔食品

Ｂ１８

００２４９１

通鼎光电

Ｂ８

００２４９７

雅化集团

Ｂ２

００２４９８

汉缆股份

Ｂ１４

００２５０６

超日太阳

Ｂ２２

００２５２３

天桥起重

Ｂ９

００２５３０

丰东股份

Ｂ１７

００２５３１

天顺风能

Ｂ１６

００２５３３

金杯电工

Ｂ１７

００２５３８

司尔特

Ｂ１２

００２５４３

万和电气

Ｂ１６

００２５７２

索菲亚

Ｂ３

００２６６６

德联集团

Ｂ２０

００２６７４

兴业科技

Ｂ１３

２０００５３

深基地

Ｂ Ｂ２０

深市B股

３００２２１

银禧科技

Ｂ３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Ｂ１４

６０００６６

宇通客车

Ｂ１６

６０００８９

特变电工

Ｂ２

６００１１０

中科英华

Ｂ７

６００１１２

长征电气

Ｂ１８

６００１６８

武汉控股

Ｂ２１

６００１８４

光电股份

Ｂ１３

６００２３４ ＳＴ

天龙

Ｂ２４

６００３０７

酒钢宏兴

Ｂ４

６００３２１

国栋建设

Ｂ３

６００３９１

成发科技

Ｂ１４

６００４２０

现代制药

Ｂ１９

６００４３３

冠豪高新

Ｂ１３

６００４８３

福建南纺

Ｂ１２

６００５０３

华丽家族

Ｂ２

６００５４３

莫高股份

Ｂ８

６００５８４

长电科技

Ｂ１２

６００６０１

方正科技

Ｂ２

６００７０６ ＳＴ

长信

Ｂ１８

６００７３０

中国高科

Ｂ１４

300062

中能电气

Ｂ２１

深市创业板

６０００２８

中国石化

Ｂ１７

沪市主板

600853

龙建股份

Ｂ９

６００８８６

国投电力

Ｂ１８

６０１０９８

中南传媒

Ｂ１

６０１１３９

深圳燃气

Ｂ１３

６０１３６９

陕鼓动力

Ｂ４

６０１５６６

九牧王

Ｂ９

６０１５８８

北辰实业

Ｂ１３

６０１６０７

上海医药

Ｂ１９

６０１７６６

中国南车

Ｂ１７

６０１７８８

光大证券

Ｂ１６

国泰中小盘

Ｂ２８

海富通风格优势

Ａ１９

华夏基金

Ｂ１１

金鹰核心

Ｂ１１

景顺长城

Ｂ１５

南方基金

Ｂ１４

天弘永利债券型

Ｂ２７

万家基金

Ｂ２１

招商安心收益

Ａ２０

中欧基金

Ｂ１９

中信现金优势

Ｂ２５

，

Ｂ２６

光大保德信

Ｂ１４

基金

基金净值

Ｂ２

其他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９

股票简称：河北钢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转债代码：

１２５７０９

转债简称：唐钢转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０５

债券简称：

０８

钒钛债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当天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３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

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２７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

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５１５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 ０８＊＊＊＊＊５９８

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３ ０８＊＊＊＊＊４４２

承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２３３

承德昌达经营开发有限公司

５ ０８＊＊＊＊＊５３７

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３

、若投资者在除权除息日办理了转托管，其转增股份和现金红利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

取。

五、“唐钢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发行了面值总额为

３０

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为“唐

钢转债”，债券代码为“

１２５７０９

”。根据《唐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中关于转股价格调整的规定，在唐钢转债发行之后，公司因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

股（不包括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增加股本）使公司股本发生变化时，公司董事会将按下述

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送股或转增股本：

Ｐ＝Ｐ０ ／

（

１＋ｎ

）

增发新股或配股：

Ｐ＝

（

Ｐ０＋Ａ×ｋ

）

／

（

１＋ｋ

）

上述二项同时进行时：

Ｐ＝

（

Ｐ０＋Ａ×ｋ

）

／

（

１＋ｎ＋ｋ

）

其中：初始转股价为

Ｐ０

，送股或转增股本率为

ｎ

，增发新股、配股比率为

ｋ

（即

ｋ＝

新增股票

数量

／

发行前总股本），增发新股、配股的价格为

Ａ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为

Ｐ

。

根据上述规定，本次现金分红不调整唐钢转债转股价格，仍为每股

７．５７

元。

六、咨询机构

１

、咨询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裕华西路

４０

号

２

、咨询联系人：梁柯英、王海争

３

、咨询电话： （

０３１１

）

６６７７０７０９

４

、传真电话： （

０３１１

）

６６７７８７１１

特此公告。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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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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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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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公告导读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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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895

证券简称：双汇发展 公告编号：

2012-20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漯河市双汇路

1

号双汇大厦二楼会议室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1

日上午

10:00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俊杰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6

人，代表股份

193,257,659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89%

。

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议案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2

、议案表决结果：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本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吸收合并广东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内蒙古双汇食品有限

公司、漯河双汇新材料有限公司、漯河双汇牧业有限公司、漯河华懋双汇化工包装有限公司

后，该五家公司将作为双汇发展的分公司或生产车间进行经营。为此，双汇发展的经营范围

需进行调整，拟增加

"

生猪养殖、销售，生产销售

PVDC

薄膜及食品包装材料、其他包装材料制

品；猪肠衣（盐渍猪肠衣）及其附属产品的加工、销售；医药中间体（肝素钠）的提取、销售；仓

储服务

"

。同时，需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

公司《章程》第十三条：

"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畜禽屠宰，加工销售肉类食品、

肉类罐头、速冻肉制品、定型包装熟肉制品（含清真食品）、水产品（鱼糜制品）、蛋制品、食用

动物油脂（猪油）；销售方便食品（米乐高八宝肠）；生产销售食品包装；生产加工肉制品及相

关产品配套原辅料、调味料、食品添加剂、复配食品添加剂；技术咨询服务，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易燃易爆危险品），食品行业的投资，销售代理，物流及其相关经营业务的配套服务

"

，修改

为：

"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畜禽屠宰，加工销售肉类食品、肉类罐头、速冻肉制品、

定型包装熟肉制品（含清真食品）、水产品（鱼糜制品）、蛋制品、食用动物油脂（猪油）；销售方

便食品（米乐高八宝肠）；生猪养殖、销售；生产销售

PVDC

薄膜及食品包装材料、其他包装材

料制品；猪肠衣（盐渍猪肠衣）及其附属产品的加工、销售；医药中间体（肝素钠）的提取、销

售；生产加工肉制品及相关产品配套原辅料、调味料、食品添加剂、复配食品添加剂；技术咨

询服务，仓储服务，化工产品销售（不含易燃易爆危险品），食品行业的投资，销售代理，物流

及其相关经营业务的配套服务

"

。

同意票

193,257,659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该议案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经与会股东表决，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大正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王京宝 袁满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六月一日

河南大正律师事务所

关于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致：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大正律师事务所

(

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委托，委派本所律师出席了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

会

")

，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

以下简称

"

相关法律法规

")

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合法性进行见证，并依法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表决结果是否合法、 有效发表意

见，并不对任何中华人民共和国

(

此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

区

)

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发表任何意见。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与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相关的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见证，对本次股东大会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召集，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

议通知

(

以下简称

"

会议通知

")

以及会议资料已于

2012

年

5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会议通知中

包括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和地点、会议议题、参加人员、参加办法等相关事项。

根据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如下：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1

日

(

星期五

)

上午

10

：

00

；

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漯河市双汇路

1

号双汇大厦二楼会议室。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等与会议通知内容一致。本

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

事会作为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资格

根据会议的通知，截至于

2012

年

5

月

25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经查验公司提供的公司股东名册、 出席会议股东及经股东授权的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明、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本所律师查实，截至

2012

年

5

月

25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公司股票并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

理人

16

人，代表股数

193,257,65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89%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

经本所律师核查， 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上述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并由股东代表、 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进行了计

票、监票，并当场公布了投票表决结果。

公司将投票的表决结果进行了统计，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统计的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同意票

193,257,659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该议案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经与会股东表决，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事项完全一致， 没有股

东提交新的提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

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河南大正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王京宝

见证律师：王京宝

袁 满

二

Ｏ

一二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0895

证券简称：双汇发展 公告编号：

2012-21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网曝肋排烫出蛆虫”

事件相关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报道情况

2012

年

5

月

27

日

11

点

05

分，消费者刘先生到双汇连锁店郑州

784

号店，购买了

0.828

公斤大

肋排和

0.564

公斤脊骨。约

12

点

10

分，刘先生端着盛有水和排骨的锅到

784

号店投诉，称锅内水

面上漂浮有蛆虫，要求索赔未果。当晚

19

点

31

分，消费者刘先生发布微博称“用热水洗时，锅

内水面上漂浮有几十只肉蛆”，并呼吁消费者互相转告。

微博发布后，中国网络电视台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各类媒体相继转载、评论、报道。

二、核实说明

公司对此高度重视，本着客观、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产品生产、配送、销售以及工艺

等环节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排查。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

、双汇连锁店

784

号店销售的双汇冷鲜肉由本公司漯河屠宰厂生产。经查，生产工艺符

合标准要求，产品出厂检验合格。该批产品于

5

月

26

日由豫

A-B3372

冷藏车配送到

784

号店，

27

日正常销售。产品配送交接、温度控制均有记录。

2

、

5

月

27

日当天

784

号店销售生鲜肉产品

64.19

公斤， 其中： 大肋排和脊骨两种产品共

13.04

公斤。该店当日顾客流量

606

人，其中有

133

名顾客购买双汇冷鲜肉产品，除刘先生外至

今未接到其他顾客投诉。

3

、

27

日当天， 刘先生端着锅去店内投诉时， 店内负责人现场从同批产品中取下部分产

品，用开水冲烫实验，骨汤较清，未发现异物。店内工作人员对“蛆虫”表示异议，提议到质检

部门进行检验，但遭到刘先生的拒绝。

4

、豫

A-B3372

冷藏车当天共配送

16

家双汇连锁店，其余

15

家目前均未接到相关投诉。

5

、经排查，郑州

784

号双汇连锁店干净卫生，所有冷鲜肉产品均存放于专用冷柜，冷柜运

转正常。

5

月

27

日接到投诉后，公司即对当天销售给刘先生同一块产品中剩余的

0.59

公斤进行

了封存。

6

、消费者刘先生购买的

0.828

公斤肋排和

0.564

公斤脊骨，均由刘先生现场挑选，店员现

场加工切段，期间均未发现任何异常。

7

、

5

月

30

日，中国网络电视台发布网络新闻《“肋排蛆虫”当事人公布录象，双汇店员转移

问题肉》。经调查，

784

号店员当时正在向位于同一条路上的双汇连锁店

5

号店调拨货物，由于

配送距离（约

1.2

公里）和时间（

5-6

分钟）较短，属于正常的货物调拨。

8

、

5

月

31

日和

6

月

1

日， 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金水分局对

784

号双汇连锁店内正在销售

的部分冷鲜肉产品和上述已封存的留样产品进行了抽样，目前正在等待检测结果。

9

、公司将继续对此事件进行调查，并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次事件。

10

、公司将根据事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为系统预防食品安全风险，公司制定有《肉制品安全控制体系》、《屠宰业安全控制体系》

和《生鲜产品发运管理规范》并严格遵照执行，保证产品从生产、出厂、物流配送到销售等环

节的安全。

三、必要的提示

本公司再次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

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

601098

股票简称：中南传媒 编号

:

临

2012-016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3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会议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龚曙光先生召集，采用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利用公司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益，提升公司业绩，根据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利

用公司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公司拟在确保资金安全、操作合法合规和正常

生产经营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开展委托理财业务。

（一）委托理财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二）委托理财额度和期限

任意时点的理财资金总额控制在人民币八亿元以内（含八亿元），在此限额内资金可以

滚动使用，使用期限为

2012

年

6

月

1

日至

2013

年

5

月

31

日。

（三）委托理财的风险管理

为做好委托理财风险管理工作，公司拟采取以下措施：

1．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以上限额内具体审批单次期限不超过六个月（含六个月）的

委托理财业务，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以上限额内单次期限超过六个月的委托理财业务，需

报董事会审批。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委托理财业务，资产财务部相关人员及时分析和

跟踪所购买委托理财产品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

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

构进行审计；

3．

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在定期报告中披露

报告期内委托理财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

<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教材用纸供应商管理办法（试行）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1098

股票简称：中南传媒 编号

:

临

2012-017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31

日在公司总部办公楼五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5

名，实际出席监事

5

名。会议召

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汪华主持，采用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利用公司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益，提升公司业绩，根据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利

用公司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公司拟在确保资金安全、操作合法合规和正常

生产经营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开展委托理财业务。

（一）委托理财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二）委托理财额度和期限

任意时点的理财资金总额控制在人民币八亿元以内（含八亿元），在此限额内资金可以

滚动使用，使用期限为

2012

年

6

月

1

日至

2013

年

5

月

31

日。

（三）委托理财的风险管理

为做好委托理财风险管理工作，公司拟采取以下措施：

1．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以上限额内具体审批单次期限不超过六个月（含六个月）的

委托理财业务，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以上限额内单次期限超过六个月的委托理财业务，需

报董事会审批。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委托理财业务，资产财务部相关人员及时分析和

跟踪所购买委托理财产品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

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

构进行审计；

3．

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在定期报告中披露

报告期内委托理财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344

证券简称：海宁皮城 公告编号：

2012－024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2

年

5

月

15

日召开的公

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56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

2.5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QFII

、

RQFII

实际每

10

股派

2.25

元；对于

QFII

、

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

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6

月

7

日

除权除息日：

2012

年

6

月

8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12

年

6

月

7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2

年

6

月

8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

A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高管锁定股、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公司投资证券部

咨询电话：

0573-87217777

传真电话：

0573-87217999

咨询联系人：杨克琪

特此公告。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6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0050

股票简称：深天马

A

公告编号：

2012-015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时间：

2012

年

6

月

1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2.

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马家龙工业城

64

栋东

7

层

2

号会议室

3.

会期：半天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6.

出席对象：

（

1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聘任律师。

（

2

）

2012

年

5

月

28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

名，代表公司股份

310,250,85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54.03%

。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光权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公司聘请的律

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要求。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

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二

○

一一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310,250,850

股；弃权：

0

股；反对：

0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二）审议通过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二

○

一一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310,250,850

股；弃权：

0

股；反对：

0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三）审议通过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二

○

一一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310,250,850

股；弃权：

0

股；反对：

0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四）审议通过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二

○

一一年度利润分配及分

红派息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10,250,850

股；弃权：

0

股；反对：

0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五）审议通过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二

○

一一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

要》

表决结果：赞成：

310,250,850

股；弃权：

0

股；反对：

0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六）审议通过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二

○

一二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关联股东

1

名，代表股份

261,976,786

股，回避了此议案的表决，其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非关联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48,274,064

股，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48,274,064

股；弃权：

0

股；反对：

0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七）审议通过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二

○

一二年度聘任审计机构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10,250,850

股；弃权：

0

股；反对：

0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八）审议通过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聘任公司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10,250,850

股；弃权：

0

股；反对：

0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曾铁山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该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

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日


